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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拖未决的年终奖能拿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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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辞职未获准
留下后却被退工

图 夏贺新遥遥无期

权益顾问

胸闷！ 张山手拿劳动合同
解除通知书 ， 连连捶胸顿足 。
他做梦也没想到， 用人单位做
事竟然如此 “无耻”。

向本报求助的张山自述：他
是一名技术人员，进入一家微电
子企业后，受到重用，担任了工
程师。 工作三年后，他又遇到了
“伯乐”，不仅给予他高薪，还予
以重用，但对方要求他一个月左
右前往新公司报到。 张山高兴
之余，赶紧向用人单位打了辞职
报告，明确提出一个月之内解除
双方劳动合同。

张山说， 辞职报告交上去
后， 单位人事部经理、 副总经
理纷纷找他谈话， 希望他顾全
大局， 留下来与单位同舟共济，
同时， 还承诺他， 只要留下来，
薪水好商量 ， 职位也可提升 。
未来， 还可以给他股权。 张山
面对这些口头诱惑， 感到非常
“香”， 便决定不走了。

谁知， 辞职报告交上去后
的两个月， 张山收到一份劳动
合同解除通知书， 通知书载明：
企业接到张山的辞职报告后 ，
已批准他的辞职行为。 张山说，
如今， 下家被他回掉， 上家又
不要他了 ， 他一下子就成了
“流浪猫”， 企业这样的做法是

不是太过分了？ 上海林峰律师
事务所主任林峰律师认为， 张
山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的当事方，
不能一味地责怪用人单位， 他
也有疏忽的地方。 林峰解释道，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 37 条规
定，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
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
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期内
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这项规定赋予
了劳动者单方预告解除劳动合

同的权利， 而这种权利， 只要
单方预告期到达， 无论用人单
位批准还是不批， 劳动者无需
理由， 都可以走人。

林峰接着说， 当然， 有权
利就有义务。 这种劳动合同解
除权作为一种形成权， 权利人
一旦以法定形式行使， 并将行
使权利的意思表示以法律规定

的程序和方式告知或送达对方

当事人， 便发生相应的法律效
果。 也就是说， 这种解除权作

为形成权一旦到达用人单位处，
就不可以撤销； 如需撤销， 必
须获得用人单位同意。 从张山
的反映来看， 一个月的解除预
告期到达后， 用人单位和张山
并没有办理相应的手续， 且继
续留在用人单位工作并支付工

资， 那么先前的职工辞职行为
可以视作撤销， 双方已就继续
履行原先的劳动合同达成一致，
企业再解除张山的劳动合同 ，
显然不妥。

记者同志：
您好。 我是一名企业的中

层领导，今有一事咨询。
去年 10 月， 用人单位以企

业效益不好为由，提出与我协商
解除劳动合同。 我出于配合企

业的考虑，同意并解除了劳动合
同。 今年初，前东家发放去年的
年终奖， 我提出我也应该有 。
前东家却认为，按发放规则，发
放时不在单位或岗位的不予发

放。因此，不能给予我年终奖。我

的好心没有换得好的回报，我越
想越气。 目前为此事，我还在与
前东家协商之中，我也不知如何
是好。 陈东升

陈东升：
您好。首先，我们认为，单位与

你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时， 你应按
“先小人，后君子”的做法，在协商
过程中，把年终奖事宜谈妥，那么，
也就没有时下的矛盾和困惑了。

关于不在岗特别是离职员

工，有没有年终奖的争议，目前
有两大主流观点。 其一，如果用
人单位依法制订了年终奖发放

规则，在发放年终奖时双方已解
除或终止劳动合同，不予发放年
终奖并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其二，劳
动者享有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
年终奖亦是其正常劳动的劳动

报酬，用人单位此项规定排除了
劳动者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应
为无效。 目前这两种观点，在各

省市裁判过程中均有使用，很难
说你打官司就是必胜。

但我们坚持认为，纵然用人
单位发放年终奖有规则，也要看
职工离职的原因和离职的时间，
给予综合判断。如果职工自行辞
职，这是职工主动行为，不予年
终奖完全可以；如果职工是被用
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年终
奖应该按职工工作的实际情况

给予；如果职工违纪被用人单位
解除劳动合同，我们建议还是按
劳动者实际工作时间占全年工

作时间的比例，给予相应的年终
奖；如果是双方协商解除劳动合
同，原则上我们认为双方应该事
先对年终奖安排做出协商，如果
没有协商，则应该按劳动者实际
工作时间占全年工作时间的比

例给予年终奖。
至于职工离职的时间，我们

认为，假设全年职工工作时间超
过六个月，按比例给予年终奖也
是合乎情理的。 文 赵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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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先生问： 我们公司想用一
些劳务派遣工，请问，劳务派遣一
般在哪些岗位上实施？

答： 劳动合同用工是企业基
本用工形式， 劳务派遣用工是补
充形式，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
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实施。临
时性工作岗位是指存续时间不超

过六个月的岗位； 辅助性工作岗
位是指为主营业务岗位提供服务

的非主营业务岗位； 替代性工作
岗位是指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因脱

产学习、 休假等原因无法工作的
一定期间内， 可以由其他劳动者
替代工作的岗位。 劳务派遣单位
不得以非全日制用工形式招用被

派遣劳动者。 用工单位应当严格
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 使用的
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

工总量的10%。
文 崔蔚

刘女士问： 工伤人员可否申
请延长停工留薪期？ 如果可以，
该如何申请呢？

答： 工伤人员因伤情严重或
者情况特殊 ， 12 个月的停工留
薪期不能满足其治疗需要， 要求
延长停工留薪期的， 工伤人员应
当在停工留薪期满前 15 日内 ，
向所在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并提
供治疗工伤的医疗机构出具的诊

断证明和相关材料。 用人单位对
延长停工留薪期有异议的， 应当
自收到工伤人员书面申请之日起

7 日内携带 《延长停工留薪期申
请表》、 治疗工伤的医疗机构出
具的诊断证明和相关材料， 向用
人单位注册地的区劳鉴委提出延

长停工留薪期确认申请。 劳鉴委
根据工伤人员的伤残和治疗情况

作出确认意见， 出具 《延长停工
留薪期确认书》， 经确认同意延
长停工留薪期的， 停工留薪期可
以适当延长 ， 但延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 。 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
间内提出确认申请的， 视作同意
延长停工留薪期。

劳务派遣一般
在哪些岗位上实施？


